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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分类与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设置在各类道路、场区的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2-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10-2008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恒定湿热方法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423.22-201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N：温度变化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080.1-2012 可靠性试验 第1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理 

GB/T 18833-2012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T 31446  LED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 

JT/T 817-2011  公路机电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833中的术语及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panel display self-luminous traffic signs 

将光源布置于标志体内，光源向标志面板背面定向投射匀光，透过面板显示标志信息内

容的主动发光标志。 

3.2 

全透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transparent panel display self-luminous signs 

标志的图形、符号、颜色等全部信息内容均发光的面板显示主动发光标志。 

3.3 

半透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  semi-transparent panel display self-luminous 

signs 

仅有标志的文字笔划、图形、边框等内容发光的面板显示主动发光标志。 

http://www.jxisi.com.cn/Standard/Search/StdInfo.aspx?ca=HVrqveRDH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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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面板  luminous panels 

粘贴反光膜，能够透光显示标志文字信息或图形的表层结构。 

3.5 

背板  back panel 

封装于标志底部、连接安装紧固件的金属结构。 

3.6 

壳体  shell 

采用模具压制工艺，标志的边框、背板是一个整体，标志面板可直接封装的结构。 

3.7 

静态视认距离  static visual recognition distance 

观察者（正常人，矫正视力 1.0 以上）处于静止状态，能够清晰的看清、识认主动发光

交通标志面板信息时，距离交通标志的纵向距离。 

3.8 

动态视认距离  dynamic visual recognition distance 

观察者（正常人，矫正视力 1.0 以上）驾驶汽车处于行驶状态，能够清晰的看清、识认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面板信息时，距离交通标志的纵向距离。 

3.9 

远程感知  remote perception 

采用无线远程通讯技术，将交通标志的内容、运行状态、位置、方向等信息采集并传送

给后台管理系统。 

4 分类与组成 

4.1  分类 

4.1.1  按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以下简称“标志”）结构分为箱体式、壳体式，代

号对应为X、K。 

4.1.2  按标志功能分为智能型、普通型，代号对应为I、P。 

4.1.3  按透光类型分为全透型、半透型，代号对应为Q、B。 

4.1.4  按供电方式分为电网供电式、能源供电式，代号分别为D、N。 

4.1.5  按环境温度适用等级分为A级、B级、C级三种： 

——A级：-20 ℃～+55 ℃； 

——B级：-40 ℃～+50 ℃； 

——C级：-55 ℃～+45 ℃。 

4.2  组成 

4.2.1  箱体式标志由面板、光源、内部支撑件、背板、光电控制板等组成。 

4.2.2  壳体式标志由面板、光源、壳体、光电控制板等组成。 

4.2.3  能源供电的标志还应包括太阳能或风能发电组件、蓄电池组、充放电控制电路等。 

4.3  标记 

标志型号标记方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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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温度适用等级代号 

                               供电方式代号 

                               功能代号 

                               标志结构代号 

                               透光类型代号 

制造商标识 
 

5 技术要求 

5.1  适用条件 

标志应符合GB/T 31446的要求。 

5.2  材料要求 

5.2.1  结构件 

5.2.1.1  标志产品的面板、背板、壳体、边框及内部支撑件等结构件在保证结构稳定的条

件下，宜采用符合GB/T 23827的轻质金属或非金属材料，以减少产品自身的重量和增加抗腐

蚀能力。 

5.2.1.2  内部支撑件应采用铝合金型材，性能应符合GB/T 23827的要求。 

5.2.1.3  箱体式标志背板及其连接紧固件应符合GB/T 23827的要求。 

5.2.1.4  壳体式标志宜采用PC/ABS热可塑性塑胶壳体，厚度≥4 mm。 

5.2.2  面板 

a) 面板可透光部分的透光率指标： 

1) 白色≥25.0%； 

2) 红色≥2.5%； 

3) 黄色≥10.0%； 

4) 蓝色≥2.5%； 

5) 绿色≥4.0%。 

b) 反光膜应符合GB/T18833的规定。 

5.2.3  透明板 

透明板性能指标： 

a) 邵氏硬度≥80 HA； 

b) 拉伸屈服强度≥60 MPa； 

c) 弯曲强度≥60 MPa； 

d) 在55 ℃～-55 ℃范围内无明显变形。 

5.2.4  光源 

光源性能指标： 

a) 应采用LED、PCB板制成光源板； 

b) PCB板应采用环氧树脂材质，厚度≥1.1 mm； 

c) 标志边框边条、或文字信息高度小于1150 mm时，光源板只允许单向拼接，不允许双

向拼接。 



TCSIA 001—2018 

 

4 

 

5.3  外观质量 

5.3.1  白天在水平距离≥50 m处观察不发光状态的标志牌，其表面应无明显凹凸、气泡、

皱褶、变形等缺陷；夜间在水平距离≥20 m观察正常发光状态的标志牌，其整体色泽亮度应

一致，各显示单元内应无阴影现象。 

5.3.2  标志颜色、形状、边框和衬边、字符、图形等应符合GB 5768.2的要求。 

5.4  光学性能 

5.4.1  视认距离 

夜间标志视认距离： 

a) 静态视认距离≥250 m； 

b) 车速60 km/h时，动态视认距离≥230 m。 

5.4.2  发光均匀性 

面板上的照度应均匀，最大照度值与最小照度值之比≤3。 

5.4.3  亮度 

标志面板透光显示部分平均亮度指标： 

a) 白色≥300 cd/m
2
； 

b) 黄色≥150 cd/m
2
； 

c) 红色≥45 cd/m
2
； 

d) 绿色≥45 cd/m
2
； 

e) 蓝色≥30 cd/m
2
； 

f) 棕色≥22 cd/m
2
。 

5.5  自动启闭 

标志应具有自动开启/关闭的功能。当标志环境表面照度≤100 Lx时，应能自动开启发

光单元；当标志环境表面照度＞100 Lx时，应能自动关闭发光单元。 

5.6  远程感知  

智能型标志应具有远程感知功能。 

5.7  电源适应性 

5.7.1 电压分级：光电控制电路和光源应选择匹配的工作电压，电压值宜选用直流12V、24V

和36V等。 

5.7.2 根据电压等级的不同，产品应能在（12±2）V、（24±2）V、（36±2）V相应的范围

内正常工作。 

5.8  电气安全性能 

标志的电气安全性能应符合 GB/T 31446 的要求。  

5.9  环境适应性能 

5.9.1  耐低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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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在通电工作状态下（能源供电式标志电池充满电），按 A 级、B 级、C 级

分别在-20 ℃、 -40 ℃、-55 ℃条件下，试验 16 h，试验期间和试验结束后，标志

应能正常工作，外观质量应符合 5.3.1 的要求。  

5.9.2  耐高温性能 

标志在通电工作状态下（能源供电式标志电池充满电），按 A 级、B 级、C 级

分别在+55 ℃、+50 ℃、+45 ℃条件下，试验 16 h，试验期间和试验结束后，标志

应能正常工作，外观质量应符合 5.3.1 的要求。  

5.9.3  耐湿热性能 

标志在通电工作状态下（能源供电式标志电池充满电），在温度+40℃，相对湿

度(982)％RH 条件下，试验 16 h，试验期间和试验结束后，标志应能正常工作，外

观质量应符合 5.3.1 的要求。 

5.9.4  耐机械振动性能 

标志通电工作状态下（能源供电式标志电池充满电），在振动频率 2Hz～150Hz

的范围内进行扫频试验。在 2 Hz～9 Hz 时按位移控制，位移幅值 3.5 mm（峰 -峰值

7.0 mm）；9 Hz～150 Hz 时按加速度控制，加速度为 10 m/s
2。2 Hz→9 Hz→150 Hz

→9 Hz→2 Hz 为一个循环，扫频速率为每分钟一个倍频程，共经历 20 个循环后，产

品应功能正常，光源、面板、背板、壳体等构件结构不受影响，零部件无松动。  

5.9.5  耐盐雾腐蚀性能 

标志的光源、显示单元及其面板、背板、电箱金属外壳和门锁经过 168 h 的试验后，

应无明显锈蚀现象，金属构件应无红色锈点，光源经过 24 h 自然晾干后应功能正常。 

5.10  防护等级 

标志应采取防水、防尘措施，外壳防护等级按 GB 4208 的规定应不低于 IP55 级。 

5.11  结构稳定性 

标志结构应稳定，承受由 40 m/s 风速产生的风压后，不影响标志的使用性能，产生的

几何变形量应≤8 mm。 

5.12  可靠性 

5.12.1  标志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20000 h。 

5.12.2  能源供电式发光标志，在电池满载状态下连续发光工作时间≥120 h。 

5.13  节能 

常温条件下（25 ℃）标志牌表面白色亮度≥300 cd/m
2
时： 

a) 半透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功耗≤20 W/m
2
（不含电源变压损失部分）； 

b) 全透面板显示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功耗≤32 W/m
2
（不含电源变压损失部分）； 

c) 发光工作 1 h 后，标志体内平均温度≤40 ℃。 

6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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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试验条件 

按照 GB/T 31446 中 6.1 的规定执行。 

6.2  材料要求 

6.2.1  结构件 

6.2.1.1  反光膜应具有符合GB/T18833规定的检测报告。 

6.2.1.2  标志的面板、背板、壳体、内部支撑件等结构件用目测方法进行主观评定。 

6.2.1.3  壳体式标志壳体厚度用准确度0.02 mm的游标卡尺测量。 

6.2.2 面板可透光部分的透光率 

按GB/T 2410的方法测定。 

6.2.3  透明板 

6.2.3.1  透光率按GB/T 2410的方法测定。 

6.2.3.2  用邵氏硬度计测定透明板硬度值。 

6.2.3.3  结合5.9.1、5.9.2试验，用用0.02 mm游标卡尺或钢卷尺综合评定标志牌变形量。 

6.2.4  光源 

6.2.4.1  用0.02 mm游标卡尺等量具测量PCB板厚度。 

6.2.4.2  用0.02 mm游标卡尺等量具测量标志边框边条、或文字信息高度，观察光源板拼接

方向是否符合5.2.4c)的要求。 

6.3  外观质量 

选取3人～5人，白天在水平距离≥50 m处观察不发光状态的标志牌，夜间在水平距离≥

20m观察正常发光状态的标志牌，分别记录标志表面质量、发光质量等指标数据，结合目测

进行综合评定。 

6.4  光学性能 

6.4.1  视认距离 

按照GB/T 31446中6.8的测试方法，选取3人～5人，分别记录每人静态、动态3次视认水

平距离数据计算平均值。 

6.4.2  发光均匀性 

在面板上随机选取 4处不同发光区域，用照度计测试并记录最大照度值与最小照度值。 

6.4.3  亮度 

用亮度计在标志发光面上的取样测量，点位不少于 3个，圆形黑斑直径为 20 mm，测量

数据取平均值。 

6.5  自动启闭功能 

通过模拟环境光照条件的变化，用照度计测量标志面板照度，观察标志环境表面照度在

100 Lx上下时标志的发光状态。 

6.6  远程感知 

按照智能型标志应具有的远程感知功能分别进行功能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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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电源适应性 

光电控制电路和光源用可调稳压电源选择匹配的工作电压，目视检查是否正常工作。 

6.8  电气安全性能 

标志的电气安全按 GB/T 31446 的规定进行评定。 

6.9  环境适应性能 

6.9.1  耐低温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 规定进行。 

6.9.2  耐高温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2 规定进行。 

6.9.3  耐湿热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3 规定进行。 

6.9.4  耐机械振动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0 规定进行。 

6.9.5  耐盐雾腐蚀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7 规定进行。 

6.10  防护等级 

标志的防水、防尘及安全防护，按 GB 4208 规定进行检验。 

6.11  结构稳定性 

标志的结构稳定性试验方法，按照JT/T 817中5.13的规定进行。 

6.12  可靠性 

6.12.1  标志平均无故障时间按 GB/T 5080.1 中截尾序贯试验规定进行。 

6.12.2  能源供电式发光标志，在电池满载状态下将标志板按正常工作状态点亮，记录连续

工作时间，并复测 5.4.3 条要求中标志面板各颜色区域的亮度。 

6.13  节能 

6.13.1  温度测量 

在 25 ℃环境温度中，在额定电压条件下点亮标志板持续工作 1h 后，立即测量箱体内

部 3处不同位置的空间温度，并计算平均值。 

6.13.2  功率测量 

在 25 ℃条件下，用电压表、电流表分表测量电压、电流值 3次，然后计算出并选取功

率平均值。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后，才能批量生产。 

7.2  型式检验 

7.2.1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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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正常批量生产时，每年一次；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随机抽取一个完整的产品。 

7.2.3  型式检验的项目及顺序按表1规定执行。 

7.2.4  型式检验中，供电系统性能不合格时，该次型式检验为不合格；若其它项目出现不

合格，应在同一批产品中加倍抽取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检验，若仍不合格，则该次型式检

验不合格。 

7.3  出厂检验 

7.3.1  对于批量不大于 3台的产品，由产品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按表 1 规定，逐台进行

检验，检验合格后签发合格证，方可出厂。 

7.3.2  对于批量大于 3 台的产品，出厂检验的样品应从生产线终端随机抽取不少于 30％的 

样品，但不少于 3 台。若抽取的样品全部合格则整个检验批合格，签发合格证，允许出厂；

若有 1 台不合格，则需对整个批进行逐台检验，剔除不合格品。 

7.3.3  出厂检验中，剔除的不合格品允许返修，返修后重新对不合格项进行检验，但返修次

数不应超过两次。 

表1  检验项目 

8  标志 

8.1  产品标志 

产品标识可采用铭牌或直接喷刷、印字等形式，标识应清晰，易于识别且不易随自然环

境的变化而褪色、脱落。产品标识上应注明：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结构件 5.2.1 6.2.1 √ √ 

2 面板 5.2.2 6.2.2 √ × 

3 透明板 5.2.3 6.2.3 √ × 

4 光源 5.2.4 6.2.4 √ × 

5 外观质量 5.3 6.3 √ √ 

6 视认距离 5.4.1 6.4.1 √ × 

7 发光均匀性 5.4.2 6.4.2 √ × 

8 亮度 5.4.3 6.4.3 √ ○ 

9 自动启闭 5.5 6.5 √ √ 

10 远程感知 5.6 6.6 √ ○ 

11 电源适应性 5.7 6.7 √ √ 

12 电气安全性能 5.8 6.8 √ √ 

13 耐低温性能 5.9.1 6.9.1 √ × 

14 耐高温性能 5.9.2 6.9.2 √ × 

15 耐湿热性能 5.9.3 6.9.3 √ × 

16 耐机械振动性能 5.9.4 6.9.4 √ × 

17 耐盐雾腐蚀性能 5.9.5 6.9.5 √ × 

18 防护等级 5.10 6.10 √ ○ 

19 结构稳定性 5.11 6.11 √ ○ 

20 可靠性 5.12 6.12 √ ○ 

21 节能 5.13 6.13 √ ○ 

注：为检验项目，非检验项目，○为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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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商标；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产地； 

c) 输入额定电压、频率； 

d) 功耗； 

e) 重量； 

f) 产品编号； 

g) 制造日期； 

h) 执行标准编号。 

8.2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191 的有关规定，在外包装箱上应标有“注意防潮”、“小

心轻放”、“防倾倒”等图案，在产品内包装箱上应印刷以下内容： 

a)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商标； 

b) 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 

c) 重量：×××kg； 

d) 外形尺寸：长 mm×宽 mm×高 mm； 

e)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f) 本产品标准编号。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9.1.1  产品包装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外包装箱宜用硬质材料，内部用防潮瓦楞纸箱加聚氨

酯泡沫塑料或其它软性材料充填缓冲，包装应牢固可靠，能适应常用运输工具运送。 

9.1.2  产品包装箱内应随带如下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d) 随机备用附件清单及附件； 

e) 接线图、安装图、支撑架结构图、基础设计示意图； 

f) 其它有关技术资料。 

9.2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可用常规运输工具运输，运输过程应避免剧烈振动、雨雪淋袭、太阳曝晒、

接触腐蚀性气体、液体及机械损伤。 

9.3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通风、干燥、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堆放时避免挤压产品表面，

周围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及强磁场作用。 

 

 

 


